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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平台凭借对大规模数据的独占性获取和算法主导的行为决策，催生

出新型垄断现象，挑战了传统反垄断监管范式。通过系统分析其对竞争生态的影响，并评估现行反垄断

法律规制在数字经济下的适应性不足，如市场界定模糊、数据控制权认定困难、算法协同行为难以捕捉

等问题。同时提出了反垄断规则调整的方向，包括加强对各类数据垄断行为的监管以及引入更加灵活的

市场定义标准，从而提升针对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的前瞻性与适应性，构建公平有序的数据竞争秩序，

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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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platforms, by vir-
tue of their exclusive access to large-scale data and algorithm-driven behavioral decisions, have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monopolistic phenomena,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ntitrust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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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ir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 ecosystem and an as-
sessment of the inadequacies of current antitrust legal regul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uch as 
ambiguous market definition,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data control rights, and the difficulty in 
capturing algorithmic coordinated behaviors, this paper proposes directions for adjusting antitrust 
rul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various data monopolistic behaviors and intro-
ducing more flexible market definition standards. This will enhance the foresight and adaptability 
of antitrust governance for digital platforms, build a fair and orderly data competition order, and 
safeguar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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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具有信息化、结构化、高初始固定成本、零边际成本

等特征，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1]。与传统的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

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经济价值。企业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控制大

量数据的企业可能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地位。合理调整反垄断规则，有助于促进数据的共享和流通，避免

数据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阻碍创新。传统的反垄断规则主要针对实物资产和市场份额，而在应对

基于数据的垄断行为时，传统反垄断规则难以有效应对数据行为带来的新型市场竞争问题，导致现有法

律框架在处理数据垄断问题时存在不足。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制定适应数据时代的反垄断规则，确保

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适当的法律调整，可以在保护竞争的同时，推动数据的合理利用和技术创新，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现行反垄断法主要基于工业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面对数字经济中出现的新变化，难以准确界定市场

范围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2]。此外，数据垄断还可能引发隐私问题和数据安全风险。因此，研究并调整

反垄断规则，以防止数据垄断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权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2. 数据行为的特征与市场影响 

数据行为(Data Behavior)是指数据在生成、传输、存储、处理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特征和规

律[3]。数据行为具有海量性与复杂性。数据行为往往涉及大量的数据集，这些数据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渠

道、设备和系统。这些数据在数量、格式、结构上高度多样化，且常常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本、图像、

视频等)，这增加了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复杂性[3]。数据行为具有时效性与动态性。数据行为具有显著的时

效性，数据的价值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因此及时捕捉和处理数据至关重要。此外，数据的动态

性体现在数据不断变化，实时性数据分析在很多情况下变得尤为重要。 
关联性与可追溯性。信息被传播、知悉和运用，需要借助载体予以传输[4]。数据行为通常反映出不

同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分析这些关系，可以发现隐含的模式和规律。此外，数据行为的可追溯性

允许我们追踪数据的来源和流动路径，从而对其进行审计和监管。 
隐私性与安全性。随着数据行为的广泛应用，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个人数据泄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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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滥用等问题不断出现[5]，如何在使用数据的同时保护隐私和确保安全成为一大挑战。 
此外，数据行为还有着智能化与自动化的特征[2]。是指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数据

行为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特征。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数据模式、预测趋势，并做出相应的

决策。 

2.1. 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角色 

在数字经济的各个方面，数据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动力源。在传统经济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被视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不仅能反映市场需求和用户行为，

还能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企业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

能够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提升用户体验和企业价值。例如，精准

广告、个性化营销、数据驱动的供应链管理等，都是通过数据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典型例子。同时，从

经济根源上看，数据驱动了大量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的诞生[6]。这些创新改变了传统行业的运作方式，并

催生了新的产业和市场。 
数据驱动的决策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趋势、识别风险、优化运营流程，从而增强竞争力[7]。

对于数字平台而言，数据是数字平台经济的基础，许多数字平台(如电商、社交媒体、共享经济平台)都是

建立在海量数据之上的。数据使这些平台能够有效地连接供需双方，优化资源分配，降低交易成本，提

升市场运行效率[8]。例如，在线市场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实现精准的商品推荐，从而增加销售机会。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分析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角色，数据的无国界流动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进

入全球市场，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数字经济中，数据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是一种重要

的资产。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发布的《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6.0 版)》给出的定义是：“数据

资产(Data Asset)是指由组织(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合法拥有或控制的数据，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

例如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网页、数据库、传感信号等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可进行计量或交易，

能直接或间接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数据资产化的概念使得数据可以被评估、交易和变现。例如，

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数据或数据分析结果来获取收益[9]。数据资产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2.2. 数据积累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数据积累形成市场竞争优势。个人数据已成为数字创新与竞争的核心要素，这些个人数据的资源化

或商业化趋势已越发显著[10]。数据积累使企业能够深度了解用户的行为、偏好和需求，从而提供定制化、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持续的数据积累，企业能够对产品和服务进行不断优化。大数据分析帮助企

业识别出产品使用中的痛点和改进空间，使得产品更加符合用户需求，增强用户黏性。这种持续优化的

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尤为重要，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数据积累打造市场进入壁垒。较大规模的数字平台，随着用户数据的不断积累，平台的网络效应不

断增强，新进入者很难获得足够的数据量来与之竞争。这种数据规模效应使得市场往往呈现出“赢家通

吃”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再者，大量的数据积累为企业在技术开发和算法优化方

面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尤其体现在搜索引擎类应用。通过海量搜索数据的积累，不断优化其搜索算法，

提供更精准的搜索结果。这种技术优势使得后来者即使拥有类似的技术，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足够的

数据来达到相同的水平，从而形成市场进入壁垒[11]。并且由行业里的先前企业或者平台积累的数据常常

具有专有性和独占性，这使得其他竞争者难以复制。例如，特定行业的数据积累(如医疗、金融数据)往往

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用户信任，这些数据一旦被某个企业所掌握，就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壁垒[5]，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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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难以撼动。 
数据积累形成市场垄断。某些企业通过长期的数据积累获得了绝对优势时，可能形成数据垄断。这

种垄断使得这些企业能够控制市场上的信息流动和消费者选择，从而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国政府

逐步意识到数据垄断带来的问题，并开始通过立法和监管措施来限制数据积累可能带来的市场支配力。

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出台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的数据使用行为，防止数据滥用和市

场垄断。 

2.3. 数据垄断的表现形式 

数据垄断指的是少数企业或组织通过对大量数据的长期积累和控制，获得市场上的绝对优势，从而

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或有效竞争的现象。数据本身的经济价值与财富效应也导致数据相关垄断问题

逐渐显现[12]，数据垄断的表现形式多样化，涉及到数据的收集、处理、使用和控制等多个方面。以下是

数据垄断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 

2.3.1. 数据独占与数据壁垒 
当某个企业或组织通过其业务模式、技术手段或市场地位，独占了某一类关键数据资源时，就形成

了数据独占。数据壁垒则是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法律手段或商业策略，限制其他竞争者获取或使用其积

累的数据。例如，在美国高等法院裁决的“联合通讯社诉美国案”中，法院认为联合通讯社对其新闻信

息拥有著作权，通过限制成员资格壁垒，使得非会员无法使用该信息[6]。 

2.3.2. 算法黑箱与数据控制 
许多数据垄断企业依赖复杂的算法来处理和分析数据，而这些算法往往是黑箱操作，外界难以了解

其具体运作方式。通过算法黑箱对数据的分析能够揭示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竞争格局等，并将这些

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13]，这些企业能够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控制信息的传播和流动，从而影响市场竞

争。例如，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其推荐算法控制用户看到的信息内容，这种算法的垄断使

得其他竞争者难以介入。凭借着这类算法垄断，相应的企业或者平台往往掌握着市场上数据的主要流通

渠道和定价权，此类垄断行为认定较难且隐蔽性较强[14]。 

2.3.3. 数据锁定与跨业垄断 
数据锁定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将用户和数据锁定在自己的平台或生态系统内，使得用户很难或不

愿意迁移到其他平台。例如，某些数字平台通过提供免费服务，吸引大量用户使用并生成数据，然后通

过实施会员制、积分制等差异化策略或排他性策略将用户锁定在平台上[15]，从而阻碍用户将数据迁移到

其他平台。这种锁定效应使得竞争者难以获得用户数据。这样的数据锁定进一步形成了数据垄断，基于

数据的特性，当出现跨行业的数据整合时，会进一步加剧数据垄断。此时企业与平台可以过并购竞争对

手或相关领域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数据资源[16]，从而巩固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3. 现行反垄断规则的局限性 

现代反垄断规则是为了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避免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而设立的。然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些反垄断规则逐渐暴露出一些局限

性。数字平台通常依赖网络效应，用户数量越多，平台的价值越大，这往往导致市场高度集中。现行反

垄断规则难以有效应对这种网络效应带来的“赢家通吃”现象[17]。市场集中度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垄

断行为，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竞争者的进入壁垒增加，限制市场多样性。在面对免费服务下的隐性成本

这一方面，现行反垄断规则也显得无力。免费服务通常隐藏着隐性成本，主要体现在用户数据的收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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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用户在享受免费服务的同时，其个人数据被平台用于广告定位、市场分析等用途，甚至可能涉

及隐私侵害和数据滥用。传统反垄断规则难以评估这种隐性成本对消费者的影响。例如，谁在采集个人

数据？这些数据是否会被不公平或不当地使用？如何控制个人数据的采集与使用[18]？在应对数据驱动

的商业模式下带来第诸多问题时显得无力。 

3.1. 传统反垄断规则的概述 

传统的反垄断规则主要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为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集中和垄断现象而制

定的。这些规则旨在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或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以维护市场竞争和防止垄断为核心，通过禁止垄断、卡特尔和不正当的市场行为，保障了市场的公

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其核心原则之一是禁止垄断行为[19]。此外，传统反垄断法严厉打击卡特尔(即企

业间的垄断联盟)。同时，反垄断法还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例如通过掠夺性定价(以低于成本的

价格销售产品以排挤竞争对手)、拒绝交易(拒绝与竞争对手或客户进行交易)、捆绑销售(将某一产品与另

一产品捆绑在一起销售)等方式限制竞争。此类行为被认为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破坏，可能导致消费者利

益受损。 

3.2. 针对数据行为的监管不足 

3.2.1. 数据垄断的识别困难 
传统反垄断规则通常通过市场份额来评估企业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然而，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是核

心资源，而数据垄断往往无法直接通过市场份额来衡量。某些数字平台可能在特定市场上并不具备传统

意义上的市场份额优势，但通过对大量用户数据的控制，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甚至是另一领域的市场主

导地位。数据垄断的识别困难还体现在对于“零价格”市场的垄断识别[15]。许多数字平台向用户提供免

费服务，而传统的反垄断规则主要关注价格操纵行为。这种情况下，传统规则难以识别企业是否通过数

据垄断来限制竞争或损害消费者利益。 

3.2.2. 数据收集与处理行为的监管不足 
传统反垄断规则难以有效评估企业是否通过数据收集和处理行为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由于传统

反垄断法规主要关注实体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垄断，因此在对数据驱动的排他性行为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

随着算法的技术含量与隐蔽性日益提升，供需两侧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加剧，因而传统反垄断规制变得愈

来愈困难[20]。 

3.2.3. 算法黑箱所带来的数据偏见 
许多数字平台利用复杂的算法来处理和分析用户数据，然而，这些算法往往是黑箱操作，外界难以

了解其具体运作方式。再加上算法通常是基于数据进行决策，因此如果数据本身存在偏见或不完整，算

法决策就会产生不公平的市场结果。传统反垄断规则难以监管企业通过不透明的算法操控市场和用户行

为，也无法有效应对算法歧视和数据偏见的问题。 

4. 反垄断规则的调整方向 

4.1. 数据垄断的认定标准 

制定数据垄断的认定标准应考虑数字经济的独特性，不是再简单的增加考虑因素的关键词，而是需

整体改变认定标准[1]。结合数据控制力、跨市场影响、透明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标准应

保持灵活性和动态性，及时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确保能够有效识别和防范数据驱动的垄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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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以数据控制力作为核心指标 
在制定数据垄断的认定标准时，反垄断规则需要适应数字经济的独特特征。数据垄断认定标准应考

虑企业所掌握的数据量和数据质量。数据量包括企业掌握的用户数量、数据点的多寡、历史数据的深度

等，而数据质量则涉及数据的准确性、更新频率、丰富性及独特性。某些企业可能拥有大量用户数据，

但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高度重复性或缺乏独特性，则其市场控制力可能有限。认定标准应对数据量和质量

进行综合评估，以判断企业在市场中的数据控制力。此外，对于特殊数据的不可替代性[21]，也应当作为

认定标准的重点考量因素之一。在某些市场中，数据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可能形成数据垄断。如果某

一企业掌握的用户行为数据是独一无二的，且其他竞争对手难以获取相同类型的数据，那么该企业就可

能构成数据垄断。 

4.1.2. 考量数据的跨市场影响力 
现代数字经济中的许多企业通过整合跨行业数据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企业通过数据整合和利用，

可能在不同市场中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其市场控制力。认定标准应考虑企业在多个市场或行业中

整合数据的能力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包括数据在不同市场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互动对竞争环境的

影响。 

4.1.3. 考量数据的跨市场影响力 
企业在数据获取和使用方面的透明度是认定数据垄断的重要标准。如果企业的相关行为缺乏透明度，

可能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认定标准应要求企业在数据获取、处理、存储和分享等方面提高透明度，

并接受第三方审计，以防止滥用数据资源形成垄断。认定标准还应当特别关注企业的算法透明度[22]，防

止其通过算法操控市场或实施歧视性行为。 

4.2. 市场定义的重新思考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传统的市场定义方法(如基于产品和地理市场

的界定)往往难以全面反映数据驱动市场的特点。因此，反垄断规则在市场定义方面需要通过引入动态市

场定义、基于数据流动的市场分析、多边市场与跨平台竞争、网络效应与市场进入壁垒的新思路，以更

准确地捕捉数据行为对竞争的影响。 

4.2.1. 动态市场定义 
数字经济中的市场通常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市场边界可能会迅速变化。反垄断规则应考虑市场的动

态性，允许市场定义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而调整。在评估数据行为时，可以引入跟踪市场演

化的机制，持续监测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变化。这种动态监测可以帮助识别新兴的市场力量和潜在的

反竞争行为，从而做出更加精准的市场定义。例如，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在初期可能主要作为社交工具，

但随着其引入广告服务、电子商务功能等，市场边界可能需要重新界定。监管机构应定期评估市场动态，

以确保市场定义的准确性。 

4.2.2. 基于数据流动的市场分析 
传统的市场定义通常基于产品或服务的替代性，但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流动可能比产品本身更能反

映市场竞争的实际情况。反垄断规则可以引入基于数据流动的市场定义，回应数据流动性、数字经济跨

界性所带来的冲击[23]。关注数据在不同平台、企业之间的流动和交换。通过分析数据流动的路径和规模，

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实际竞争态势。同时还可以考虑数据获取和使用的互操作性，即不同平台或企业

之间的数据是否能够互通。如果企业通过封闭的数据网络限制数据流动，可能导致市场的分割和竞争的

减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这些数据壁垒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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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多边市场与跨平台竞争 
数字经济中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通常在多边市场上运作。例如，搜索引擎平台同时连接

广告主和用户，而电子商务平台连接卖家和买家。在市场定义时，反垄断规则应考虑这些多边市场的互

动和反馈效应。例如，一家平台企业可能通过掌握用户数据，在广告市场和电子商务市场上形成交叉市

场优势。市场定义应综合评估这些多边市场的相互影响[24]，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单一市场。在数字经济中，

企业也可能在多个平台之间进行竞争，甚至在非直接相互替代的服务上也存在竞争关系。反垄断规则可

以引入跨平台竞争分析，识别不同平台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 

5. 结语 

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行为日益成为影响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数据的高度集中、网

络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支配力，使得传统反垄断规则在应对数据行为方面面临显著挑战。现行反垄

断规则通常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难以充分捕捉数据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别是在市场定义、数据

垄断认定以及消费者数据权利保护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对反垄断规则进行全

面调整。首先，应采用更加动态和数据导向的市场定义方法，其次，应重新审视数据垄断的认定标准，

防止企业通过数据积累形成排他性市场控制。最后，增强消费者的数据权利。通过这些调整，反垄断规

则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数据驱动的市场变化，维护公平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

时，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刘云.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应对[J]. 政法论坛, 2020, 38(6): 92-101.  

[2] 时建中. 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J]. 中外法学, 2023, 35(1): 23-
45.  

[3] 张守文. 数据行为的经济法规制[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6): 111-124.  

[4]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周涛, 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05.  

[5] 陈兵, 林思宇. 构设平台互联互通下多元主体利益平衡机制方案——以新《反垄断法》施行为契机[J]. 东北师大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19-133.  

[6] 贾晓燕, 封延会. 网络平台行为的垄断性研究——基于大数据的使用展开[J]. 科技与法律, 2018(4): 25-33.  

[7] 苏萌, 柏林森. 个性化: 商业的未来[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52.  

[8] 喻玲. 算法消费者价格歧视反垄断法属性的误读及辨明[J]. 法学, 2020(9): 83-99.  

[9] 刘冰. 论数据资产化的法律障碍及破解路径[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2): 51-63.  

[10] 解正山. 约束数字守门人: 超大型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研究[J]. 比较法研究, 2023(4): 166-184.  

[11] 李晓珊. 数据访问限制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J]. 法学论坛, 2024, 39(4): 91-101.  

[12] 梅夏英, 王剑. “数据垄断”命题真伪争议的理论回应[J]. 法学论坛, 2021, 36(5): 94-103.  

[13] 陈兵. 数字经济下算法共谋风险及反垄断法规制进路[J]. 法学论坛, 2024, 39(4): 80-90.  

[14] 殷继国, 沈鸿艺, 岳子祺.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共谋的规制困境及其破解路径[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22(4): 33-41.  

[15] 殷继国. 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J]. 法商研究, 2020(4): 73-87.  

[16] 王磊. 数据驱动型并购中隐私损害的反垄断审查[J]. 当代法学, 2023, 37(3): 57-69.  

[17] 孙晋. 互联网金融平台传统监管的局限与法治化改革[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26(1): 59-71.  

[18] 解正山. 数据驱动时代的数据隐私保护——从个人控制到数据控制者信义义务[J]. 法商研究, 2020, 37(2): 71-84.  

[19] 许光耀.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J]. 政治与法律, 2024(4): 17-29.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312


张水嘉 
 

 

DOI: 10.12677/ecl.2025.1472312 1348 电子商务评论 
 

[20] 杨明.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二元分析框架[J]. 中外法学, 2022, 34(2): 366-384.  

[21] (美)莫里斯∙E∙斯图克, 艾伦∙P∙格鲁内斯. 大数据与竞争政策[M]. 兰磊,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231.  

[22] 张欣. 算法公平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实现[J]. 中外法学, 2024, 36(4): 866-883.  

[23] 刘小妹. 数字经济立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模式[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26(4): 28-37.  

[24] 张凌寒. 数据生产论下的平台数据安全保障义务[J]. 法学论坛, 2021, 36(2): 46-5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312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数据垄断行为的风险识别与规制优化
	摘  要
	关键词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Regulation Optimization of Platform Data Monopol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数据行为的特征与市场影响
	2.1. 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角色
	2.2. 数据积累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2.3. 数据垄断的表现形式
	2.3.1. 数据独占与数据壁垒
	2.3.2. 算法黑箱与数据控制
	2.3.3. 数据锁定与跨业垄断


	3. 现行反垄断规则的局限性
	3.1. 传统反垄断规则的概述
	3.2. 针对数据行为的监管不足
	3.2.1. 数据垄断的识别困难
	3.2.2. 数据收集与处理行为的监管不足
	3.2.3. 算法黑箱所带来的数据偏见


	4. 反垄断规则的调整方向
	4.1. 数据垄断的认定标准
	4.1.1. 以数据控制力作为核心指标
	4.1.2. 考量数据的跨市场影响力
	4.1.3. 考量数据的跨市场影响力

	4.2. 市场定义的重新思考
	4.2.1. 动态市场定义
	4.2.2. 基于数据流动的市场分析
	4.2.3. 多边市场与跨平台竞争


	5. 结语
	参考文献

